  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城镇公共厕所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提升公共厕所品质形象，方便群众使用，实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保、如厕文明”的目标，根据《云南省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的规划、建设、维护、管理、使用。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城镇公共厕所主要指城镇公共厕所（以下简称公共厕所），即在城市建成区和乡镇镇区建设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厕所。分为固定式（独立式、附属式）和活动式公共厕所。

第四条  公共厕所包括直管公共厕所和社会公共厕所。直管公共厕所是指由各级政府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或者由社会投资建成后移交由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维护管理的公共厕所；社会公共厕所是指由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建设和维护管理的公共厕所。
第五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公共厕所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全面统筹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并负责建设管理维护所需经费的保障。市级住建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督促指导全市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工作，同时督促指导乡镇（街道）抓好镇区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工作。各乡镇（街道）是镇区公共厕所建设管理的实施主体，具体负责镇区公共厕所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工作，并负责建设管理维护所需经费的保障。
第二章  城镇公共厕所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完善《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或环境卫生设施专章，将城镇公共厕所的布局、用地、数量、粪污垃圾处理等作为一项重点内容，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严格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T50337）、《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和《云南省城镇公共厕所改造提升技术指引（试行）》等相关现行规范、标准，坚持生态、环保、经济、实用的原则，建立以独立式和附属式公共厕所为主，活动式和社会对外开放公共厕所为辅的网络格局，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厕所规划用地或者改变其用途，不得擅自拆除、停用、损毁、移动公共厕所及其附属设施设备。

第八条 公共厕所主要建设在城市主次干道和乡镇镇区街道两侧，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区域，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设置公共厕所的场所，醒目位置应当设置规范的公共厕所标识、导向指示牌。

第九条  公共厕所坚持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拆则拆原则，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道路拓宽改造、拆临拆违等，全面消除旱厕（含通槽式水冲厕）。城市商业性路段400米、生活性路段400—600米、交通性路段600—1200米设1座公共厕所；城市新区建设、大型综合开发项目和各类新建商住小区，500米设1座公共厕所，新建商住小区按地块规划要求配置的公共厕所应优先考虑布置在临街一侧；重点旅游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城市每平方公里5座公共厕所，一般城市每平方公里4座公共厕所，乡镇镇区不少于2座以上公共厕所。

原则上新建城市公共厕所要达到A级以上旅游厕所标准，改建公共厕所要达到城市公共厕所二类以上标准，乡镇镇区改造提升公共厕所要达到城市公共厕所三类以上标准。

第十条  公共厕所设计应严格执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突出设施齐全、环境整洁、干净卫生、方便舒适等实用功能，不得盲目贪大图洋，不得脱离实际片面追求豪华。应充分应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设计元素，确保既美观实用，又能与周边城乡环境相协调。有条件的公共厕所周围应当绿化亮化，美化环境。

第十一条  公共厕所应适度提高女性厕位比例，确保人流集中场所公共厕所女性厕位和男性厕位的比例不小于2:1，其他公共厕所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比例可为3:2。对方便老幼、孕妇、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使用的卫生间（第三卫生间），应当设置独立坐便器，以及盲道、轮椅坡道、扶手抓杆、幼儿安全座椅等人性化设施设备，以满足特殊人群如厕需求。
第十二条  公共厕所建设应优先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和节水型卫生器具，内墙面应采用光滑，便于清洗的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材料；地漏应选用耐腐蚀和水封性能可靠的材料；器具应采用节水防臭、性能可靠、故障率低、维修方便的材料。推广应用低能耗、零排放、零污染科技环保技术和沼气化粪、自然化解污物粪便等处理工艺，加强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第十三条  公共厕所新建、改建竣工时，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部门应当按照标准、规范组织竣工验收。凡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因城市规划需要拆除公共厕所的，拆除单位应当在拆除前向公共厕所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按照“拆一补一、就近建设、先建后拆、优化服务”的原则予以新建。确实无条件先建后拆的，应采取临时性过渡措施方便群众入厕。
第十五条  举办大型文化、公益、商业活动时，现有公厕不能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举办单位应当协调保障移动式公共厕所，或者建设临时性公共厕所。活动结束后，应及时移除或拆除，恢复占用场地原貌。并对场地进行清污保洁，彻底消除环境污染。

第三章  城镇公共厕所维护管理和使用

第十六条 公共厕所实行“属地管理、分片包干、部门负责”的厕所所长责任制和日常保洁责任制，公共厕所醒目位置应张贴公示《公共厕所管理制度》、《公共厕所保洁服务标准》、《公共厕所监督管理公示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内容和样式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统一规范。

第十七条 公共厕所应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严禁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收取费用。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人民团体等单位厕所对外免费开放。
第十八条  公共厕所不得随意停用或者关闭。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停用或关闭的,应当张贴停用或关闭通知，告知临时停用关闭原因及时间，并指引就近入厕地点或者采取临时过渡措施，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第十九条  公共厕所是城镇环境卫生的重要公共设施，公共厕所使用者应当自觉维护公共厕所的清洁卫生，爱护设施设备，遵守使用管理规定，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便池外便溺、随地吐痰、乱扔杂物；

（二）在墙壁和其他设施上涂抹、刻画、张贴；

（三）向便器、洗手池、粪井内倾倒杂物；

（四）将公共厕所公物、纸巾、洗手液等带走或挪作他用；

（五）随意损坏、拆卸或挪用公共厕所设施、设备；

（六）除正常用途外，擅自使用公共厕所水源、电源；

（七）其他影响公共厕所环境卫生和正常使用的行为。

第二十条  公共厕所维修养护，由产权单位或者管理责任单位负责。维修养护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标准，达到下列要求：

（一）各种设施齐全完好，运行正常；

（二）水源压力正常、上下水通畅、无跑冒滴漏、管道无锈蚀、破损；

（三）照明和通风设备完好，洁具、按钮无损坏；

（四）门窗、建筑物内（外）墙面定期清洗、擦拭和粉饰，保持干净整洁；

（五）贮粪池密闭，粪便不满溢。

第二十一条  公共厕所保洁服务，应当纳入城镇环卫保洁体系，由专业保洁服务单位负责；未纳入城镇环卫保洁体系的非直管公厕由权属单位或者管理维护责任单位负责保洁。并建立健全保洁制度，实现精细化管理。保洁服务要达到下列要求：

（一）公示对外开放时间；

（二）便器内无积便、尿碱；

（三）厕内无蛆、无蛛网、无异味；

（四）墙面保持整洁、完好，无乱贴、乱画、乱搭、乱建、乱放杂物等现象；

（五）地面无积水、痰迹或者烟头、纸屑等杂物；

（六）保持“四净三无两通一明”，即：地面净、墙面净、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蚊蝇、无臭味，水通、电通、灯明；

（七）粪便及时清运，化粪池定期清渣，发生堵塞立即疏通；

（八）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清除、处置废弃物;

（九）定期检查维修设施设备，并做好检查、保洁、消毒等相关记录。

第二十二条  重点旅游城市、省级特色小镇公厕要达到“三无三有”标准，即：无粪便、无臭味、地面无水渍，有手纸、有洗手液、有香薰。

第二十三条  供水、供电单位应当保障公共厕所水、电供应，旱季缺水的城市、镇区应当配备备用水箱等方式保障水源供应。水电价格应当按照居民用水用电标准收费标准执行，不得擅自停水、停电，影响公共厕所正常使用。

第二十四条  公共厕所产权单位应当依照《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管理好公共厕所档案。非单一产权的公共厕所，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代为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公共厕所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公共厕所维护管理、清扫保洁、服务质量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有效提升公共厕所管理服务质量。

第二十六条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将城镇公共厕所（旅游厕所）位置信息、开放时间、厕所数量、服务标准等内容录入“一部手机游云南”APP和城市公共厕所云平台，实现公共厕所电子地图、位置查询、信息服务、游客满意度评价等便捷查询和动态管理。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要定期对公共厕所管理服务成效进行考核评价，按照“三无三有”和“四净三无两通一明”标准要求，对公共厕所管理成效明显，服务质量优良的责任单位，要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对管理成效不明显，服务质量不到位的责任单位，要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公共厕所的管理，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予以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可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实施。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0年12月25日起施行。



